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符合条件的个人。
（二）补贴条件

劳动者属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同时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或本省脱贫人口身份，且已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协议或劳务协议。
备注：

1.脱贫人口指原被扶贫部门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目前仍处于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

2.由用人单位代为申请。用人单位按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规定，向所在地区级人力资源社会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岗位开发申请，审核通过的，并与劳动者已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协议或劳务协议。由区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月向乡村公益性岗位劳动者发放补贴；

3.就业困难人员须在本省办理登记或认定，员工入职前须已经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或符合脱贫人口身份（脱贫人口指原被扶贫部门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目前仍处于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
4.首次申请补贴时（或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变更）用人单位须先在“广东公共服务云平台—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录入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信息进行备案才可申报补贴。

5.以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身份享受政策时，各项岗位补贴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3年，首次享受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除外；
6.就业创业补贴所称“以上”、“以下”、“以内”、“不超过”、“不低于”、“不高于”、“不足”等，均包含本数；

7.补贴原则上发放至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8.机关事业单位行政事业编制人员不属于就业创业补贴扶持对象；

9.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不可作为招用员工享受补贴。
二、补贴标准和期限

1.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补贴。  

2.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三、办理时限

由用人单位代为申请，由区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月向乡村公益性岗位劳动者发放补贴，最后一次申请应于劳动关系结束后3个月内提出，享受补贴期限需在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期限内。
四、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12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5〕15号）

五、申请材料

（一）《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表》（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二）《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花名册》（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四）《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申报表》；

（五）《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劳务协议等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

（六）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身份证）；

（七）属脱贫人口的，提供户籍证明；
（八）属本省脱贫人口的，提供广东政务服务网查询的脱贫身份查验证明；

（九）向区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送的岗位招用人员情况相关资料，包括：乡村公益性岗位招聘信息发布资料、用人单位将拟聘用人员名单向社会公示或委托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公示资料、备案资料等。
（十）人社部门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资料。

（注意：网上申报须正确填写账号、账户、开户银行）。

提示：

建议按照顺序将申请资料扫描成一份pdf上传省系统，或分类命名文件打包成压缩包上传省系统。

“申请受理地点”需要选取到镇街
申请单位若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伪造证明材料、虚报冒领套取补贴的将追究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的责任，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办理流程

（一）网上申请
第一步：由申请单位在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平台注册登录申请；

第二步：申请单位进入到补贴申请界面，在线填报申请表，填报完成后将佐证材料（详见第五点申请材料）上传到附件清单，然后提交审核。

（二）网上审批
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由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予以受理，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10个工作日完成。

（三）拨款

审批通过后，符合条件的由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理资金划拨手续，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区政府机关财务核算处将资金分别拨至申请人账户。
总公司授权书

授权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被授权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现授权                （分公司）申请           补贴，合计           元（大写：            ）。
